
关于和汕头大学开展本科学生交换培养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为加强人才培养与合作交流，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，丰富学生第二校园学

习经历，我校和汕头大学签订了《交换培养本科学生协议》，开展本科学生交换

培养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科学生交换培养基本情况介绍 

1. 参与交换培养计划的学生原则上为全日制本科大二和大三的学生，交换

培养时间为 2021-2022 学年第一学期。 

2. 汕头大学位于广东省汕头市的西北区，是教育部、广东省人民政府、李

嘉诚基金会三方共建的综合性大学，学校设有文学院、理学院、工学院、医学院、

法学院、商学院、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和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，现有教职工 1500

余人，全日制在校生一万余人。 

3. 汕头大学可接收交换生的专业有 21 个（具体名单见附件 1），每专业最多

可接受交换生 2 人，学校可接受交换生总数为 20 人。 

二、学生选派要求及流程 

1. 选派学生条件要求： 

身心健康，无违规违纪记录，且平均学分绩点在 3.0 以上。 

2. 选派流程如下： 

5 月 18 日-5 月 31 日，学院接受符合要求的学生报名，报名表（见附件 2）

需经家长签字同意。学院对报名学生进行综合考评，择优选取，确定上报选派学

生名单及顺序，并将名单及报名表提交教务处。 

6 月 1 日-7 日，教务处对提交的名单进行汇总和审核，确定最终入选名单

并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将名单报汕头大学。 

三、交换培养期间的学生管理及费用 

1. 本校选派学生在访学期间必须遵守汕头大学的规章制度，派出学院要指

派专门的教师对学生进行选课和学业指导，并和对方相应的指导教师保持联系，

随时了解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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